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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056     证券简称：三维丝     公告编号： 2015-107 

  

厦门三维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向盛发环保科技（厦门）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

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对外投资概述 

（1）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

为实现厦门三维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称“三维丝”或“公

司”）的战略目标，近日三维丝与自然人马明军、李飞、孙刚在厦门签

署《盛发环保科技（厦门）有限公司增资协议》，商定公司拟使用自有

资金 1000 万元向盛发环保科技（厦门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盛发环

保”）增资，并持有盛发环保 5%股权。 

（2）董事会审议投资议案的表决情况 

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已经公司总经办会议审议通过，按照《公司章

程》、《对外投资管理制度》、《总经理工作细则》的相关规定，本次对

外投资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、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3）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 

二、交易对手方情况 

1、马明军，中国国籍，1978 年生，住址：河南省开封市顺河回族

区，身份证号：4102111978********。 

2、李飞，中国国籍，1975 年生，住址：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，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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份证号：4104021975********。 

3、孙刚，中国国籍，1975 年生，住址：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，身

份证号：4129231975********。 

本次投资不属于关联交易，马明军、李飞、孙刚与三维丝不存在

关联关系。 

三、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

公司名称：盛发环保科技（厦门）有限公司 

注册资本：1111.11 万元。 

法定代表人：马明军 

成立时间：2014 年 1 月 9 日 

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

住所：厦门市集美区诚毅大街 370 号 14 层 04A 单元 

经营范围：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、工程和技术研究和实验发展、

软件开发、信息技术咨询服务、其他技术推广服务。 

出资和持股比例： 

股东名称 出资额（万元） 注册资本比例（%） 

马明军 550 49.5% 

李飞 250 22.5% 

孙刚 200 18% 

漳州市漳龙红桥节能

环保创业投资合伙企

业（有限合伙） 
111.111 10% 

合计 
1111.11 100% 

 

增资后的出资和持股比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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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东名称 出资额（万元） 注册资本比例（%） 

马明军 550 38.27% 

李飞 250 17.40% 

孙刚 200 13.92% 

漳州市漳龙红桥节能

环保创业投资合伙企

业（有限合伙） 
149.62 10.41% 

厦门京道联萃天和创

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

（有限合伙） 

 

 

215.56 15.00% 

三维丝 71.85 5.00% 

合计 1437.03 100.00% 

 

四、《增资协议》的主要内容 

甲方：盛发环保科技（厦门）有限公司（“标的公司”） 

乙方：厦门三维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（“投资方”） 

丙方：马明军、李飞、孙刚（“创始股东”） 

（1）投资的前提条件 

各方确认，协议书签署后，乙方履行协议项下的投资义务以下 

列条件全部成就为前提： 

1.1 协议项下增资事项已获得标的公司董事会决议及股东会决议通

过； 

1.2 乙方尽职调查过程中，标的公司向乙方提供的包括但不限于标的

公司审计报告、财务账簿、会计凭证、文件资料及各项数据等真

实、正确、完整地反映了标的公司的财务与运营状况，没有隐瞒、

重要遗漏或误导性描述。 

（2）投资方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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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1 投资金额 

乙方同意按照协议的条款与条件以现金人民币 1000 万元（大写： 

壹仟万元整）（“投资金额”）认购标的公司增资。 

2.2 增资后持股比例 

投资全部完成后，乙方认缴出资额占标的公司新增后注册资本总额 

的 5%，乙方投资金额高于认缴出资额的部分全部计入标的公司资本公

积。 

2.3 投资金额的缴付 

乙方在协议第一条条件成就后，须于 2015 年 12 月 15 日前将投资

金额划入甲方指定账户。 

2.4 乙方自投资金额到达甲方指定账户之日起，按照实际到位投资金 

额对应的认缴出资额占新增后注册资本总额的比例，享有标的公司股

东权益并承担相应股东义务，标的公司的资本公积金、盈余公积金和

未分配利润由乙方和标的公司原股东按股权比例共同享有。 

2.5 乙方如不能在上述约定时间内（以投资方银行账户划出投资金额 

时间为准）将其投资金额汇入甲方指定账户，应按如下方式处理： 

2.5.1 乙方有权延迟至 2016 年 4 月 30 日前实际到资，在此情形下，甲

方估值相应调整，即乙方投资金额需增加至 1022.5 万元以取得增资后

标的公司 5%的股权； 

2.5.2若乙方在 2016年 4月 30日未能实际到资且各方未就此达成新的

约定，则协议自动解除，在此情形下，乙方应支付违约金 11.25万元。 

（3）协议的变更、补充、解除与终止 

3.1 协议的任何修改、变更应经协议各方另行协商，并就修改、变更事

项共同签署书面协议后方可生效。 

3.2 协议签署后，经各方协商一致，可以达成补充协议，制成书面文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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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协议各方签署后生效。 

3.3 除协议另有约定外，任何一方不得单方面终止或解除本协议。 

（4）协议条款中已对各方权利和义务、违约责任与赔偿、争议的

解决方式等方面作出明确的规定。 

（5）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、盖章后生效。 

五、对外投资的目的、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

（1）投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

公司此次投资的盛发环保所拥有的核心技术是利用发电厂锅炉余

热低成本解决脱硫废水“零排放”的方案，该技术颠覆了传统的“预

处理+蒸发结晶”的技术工艺路线，利用的烟道蒸发技术和 RO 反渗透

膜技术相结合，对比传统治理工艺节约了热力资源和水力资源。该技

术填补了国内脱硫废水低成本零排放的空白，整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，

有广泛的应用前景。随着新《环保法》的出台，盛发环保所处的火力

发电厂脱硫废水治理行业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，未来的市场空间较大。 

本次对外投资有利于实现公司外延式发展战略规划，将对公司今

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，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和公司战略。 

（2）投资风险 

本次投资存在以下风险： 

1、本次对外投资，存在合作方之间未来能否充分发挥各自优势，

促进盛发环保稳健发展的风险。 

2、市场风险，市场需求的变化直接决定盛发环保未来项目的拓展。 

3、管理风险，盛发环保的经营管理水平将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经营

效益。 

4、资金风险，未来盛发环保项目建设资金的不足将影响到项目的

建设进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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敬请广大投资者持续关注本公司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

1、《盛发环保科技（厦门）有限公司增资协议》 

 

特此公告！ 

 

 

厦门三维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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